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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的修订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烯碳新材”、“上市公司”

或“公司”）于2015年12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

了《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书》”），并于2015年12月1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

询函》以下简称“《重组问询函》”）。针对问询函中提及的事项，公司对

报告书等文件进行了修订。本次对报告书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1、更新了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情况，详见报告

书 “第六节 本次发行股份情况”之“（五）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

性”、“（七）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和“（十一）符合

《发行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2、补充完善上市公司、交易对方、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指标，详见

报告书“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之五、上市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

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一）济宁

碳素集团有限公司”和“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四、晨阳碳材最

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3、补充披露了本次发行股份市场参考价的选择依据及理由，并进



行合理性分析，详见报告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一）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 

4、修改完善了本次发购买资产部分发行价格调整方案的理由，详

见报告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二）本次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5、修改完善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设置发行底价调整方案的合理性

和理由，详见报告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三）募集配套资金”。 

6、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报告期内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的三家公司

业绩实现情况，详见报告书“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之（二）最近

三年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7、将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77,905,488，详见报告书相关描述。 

8、修改完善了本次本次交易后公司摊薄上市公司当年每股收益的

情况，详见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八）本次交易后公司不存在摊薄

上市公司当年每股收益的情况”。 

9、修改完善了交易对方碳素集团相关内容，详见报告书“第三节 交

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二、交易对方详细情况之（一）济宁碳素集团有限公

司”。 

10、补充披露交易对方最近五年诚信情况，详见报告书“第三节 交

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二、其他事项说明”。 

11、补充披露了晨阳碳材非经常性损益情况，详见报告书“第十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之四、标的公司财务情况的讨论

与分析”。 

12、补充披露了晨阳碳材主要产品（服务）所处行业的主管部门、

监管体制、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等，详见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

本情况之八、晨阳碳材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13、补充披露报告期核心技术人员特点分析及变动情况，详见报告

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九、技术与研发情况”。 

14、补充完善了晨阳碳材房产、土地及其瑕疵情况，详见报告书“第



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七、晨阳碳材主要资产权属状况、负债与对

外担保情况” 

15、补充披露了晨阳碳材南厂搬迁相关内容，详见报告书“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之（五）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

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

业务的情形”。 

16、提示了晨阳碳材业绩大幅波动的风险，详见报告书“重大事项

提示之（一）经营业绩大幅波动的风险”。 

17、补充披露了晨阳碳材煤焦油加工生产线情况，详见报告书“第

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七、晨阳碳材主要资产权属状况、负债与对

外担保情况”。 

18、补充完善了晨阳碳材商标、专利情况，详见报告书“第四节 交

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七、晨阳碳材主要资产权属状况、负债与对外担保情

况”。 

19、补充披露了晨阳碳材后续由股份有限变更为有限公司的安排，

详见报告书“第八节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之（四）本次交易

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

债务处理合法”。 

20、补充披露晨阳碳材最近三年增减资及股权转让情况，详见报告

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七、晨阳碳材主要资产权属状况、负

债与对外担保情况”。 

21、补充披露了本次晨阳碳材估值合理性，详见报告书“第九节  本

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分析之二、本次交易标的定价的公允性

分析”。 

22、披露交易标的收益法评估中关于预测期和稳定期的划分和β 值

情况，详见报告书“第五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之三、收益法评估情况”。 

23、补充披露了票据贴现利息情况，详见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

的基本情况之七、晨阳碳材主要资产权属状况、负债与对外担保情况”。 



24、补充披露了碳素集团对晨阳碳材的资金占用情况，详见报告书

“第十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之四、标的公司财务

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5、修改了原报告书第253页关于晨阳碳材偿债能力的表述。 

26、补充披露了融资成本对收益法的影响，详见告书“第六节  本

次发行股份情况之（十）募集配套资金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27、补充披露了碳素集团关于票据事项的承诺，详见报告书“第四

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七、晨阳碳材主要资产权属状况、负债与对外

担保情况”。 

28、对票据事项进行了重大风险提示，详见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之（十）开具具有融资性质的票据而带来的风险”。 

29、补充披露了碳素集团预焙阳极出口和晨阳碳材构成的同业竞争

情况，详见报告书“第十二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之一、本次交易对

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30、补充披露了晨阳碳材核心团队成员的名单和职务，详见报告书

“第七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之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主要内容”。 

公司特别提请投资者注意：针对上述修订事项，公司已及时对《银

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材料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并刊登在2015年

12月17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投资者在阅读、

使用以及在公司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请以本次

同时披露的修改后的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17 日 




